
中共南阳市卧龙区委宣传部（区新闻出版局）权责清单
序
号

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
职权
类别

办理
环节

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
责任
股室

1 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登记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15 号）第十五条：单位

内部设立印刷厂（所），必须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出版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；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（所）

印刷涉及国家秘密的印件的，还应当向保密工作部门办理登

记手续。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（所）不得从事印刷经营活

动；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，必须依照本章的规定办理手续。

行政

许可

收件

申请人通过窗口或河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事项申请，

提交申请材料，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；依据

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；核对每个材

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，有

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

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：

1.擅自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

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的；

2.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

或者其他好处，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

的申请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的。

新闻

股

审核

受理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查，需补正材料的，

通知申请人一次性补正补充材料；材料完整的，提出

初步意见，转入决定步骤。

决定
实施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终审审查后，在承诺时限内

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决定。

送达
实施部门作出决定后，在规定时限内将办理结果送达

申请人。

2
出版物零售单位和个体工

商户设立、变更审批

《出版管理条例》（2001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令第 343 号，

2024 年 12 月 6 日予以修改）第三十五条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

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，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

门审核许可，取得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。第三十七条：从

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变更《出版物经营许

可证》登记事项，或者兼并、合并、分立的，应当依照本条

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
行政

许可

收件

申请人通过窗口或河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事项申请，

提交申请材料，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；依据

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；核对每个材

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，有

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

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：

1.擅自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

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的；

2.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

或者其他好处，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

的申请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的。

新闻

股

审核

受理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查，需补正材料的，

通知申请人一次性补正补充材料；材料完整的，提出

初步意见，转入决定步骤。

决定
实施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终审审查后，在承诺时限内

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决定。

送达
实施部门作出决定后，在规定时限内将办理结果送达

申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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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

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企

业的设立、兼并或者兼并、

合并、分立、变更审批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（2001 年 8 月 2 日国务院令第 315 号，

2016 年 2 月 6 日予以修改）第十条：企业申请从事包装装潢

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，应当持营业执照向所在

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审核批准

的，发给印刷经营许可证。第十二条：印刷业经营者申请兼

营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、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印

刷经营活动，或者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，或者因合并、分

立而设立新的印刷业经营者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

办理手续。

行政

许可

收件

申请人通过窗口或河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事项申请，

提交申请材料，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；依据

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；核对每个材

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，有

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

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：

1.擅自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

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的；

2.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

或者其他好处，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

的申请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的。

新闻

股

审核

受理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查，需补正材料的，

通知申请人一次性补正补充材料；材料完整的，提出

初步意见，转入决定步骤。

决定
实施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终审审查后，在承诺时限内

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决定。

送达
实施部门作出决定后，在规定时限内将办理结果送达

申请人。

4
对举报“制黄”“贩黄”、

侵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

活动有功人员的奖励

《“扫黄打非”工作举报奖励办法》（全国“扫黄”工作小

组办公室、财政部、国家新闻出版署、国家版权局扫黄打非

办联〔2018〕6 号）

第二条：本办法适用于全国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小组办公室和

地方各级“扫黄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‘扫

黄打非’部门”），对举报人员以书面、来访、电话、电子

邮件、互联网或者其他形式，举报涉及“扫黄打非”的有关

非法活动，经查证属实并依法作出处理后，按规定对举报有

功人员给予奖励。

第三条：向各级“扫黄打非”部门提供线索并形成“扫黄打

非”部门挂牌督办案件的有功人员，按本办法予以奖励。

行政

奖励

收件

申请人通过窗口或河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事项申请，

提交申请材料，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；依据

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；核对每个材

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，有

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

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：

1.擅自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

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的；

2.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

或者其他好处，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

的申请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的。

新闻

股

审核

受理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查，需补正材料的，

通知申请人一次性补正补充材料；材料完整的，提出

初步意见，转入决定步骤。

决定
实施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终审审查后，在承诺时限内

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决定。

送达
实施部门作出决定后，在规定时限内将办理结果送达

申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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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从事出版物出租业务备案

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、商务部令第

10 号）第十三条：单位、个人从事出版物出租业务，应当于

取得营业执照后 15日内到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

门备案。备案材料包括下列书面材料：（一）营业执照正副

本复印件；（二）经营场所情况；（三）法定代表人或者主

要负责人情况。相关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

申请备案单位、个人出具备案回执。

其他

职权

收件

申请人通过窗口或河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事项申请，

提交申请材料，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；依据

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；核对每个材

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，有

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

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：

1.擅自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

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的；

2.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

或者其他好处，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

的申请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的。

新闻

股

审核

受理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查，需补正材料的，

通知申请人一次性补正补充材料；材料完整的，提出

初步意见，转入决定步骤。

决定
实施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终审审查后，在承诺时限内

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决定。

送达
实施部门作出决定后，在规定时限内将办理结果送达

申请人。

6
出版物批发单位设立、变

更或者兼并、合并、分立

审核

一、《出版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43 号）第三十五条：

“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，须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，取得《出版物经营许可

证》。”

二、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（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、

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》令第十号）第八条：单位申请从事

出版物批发业务，可向所在地地市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

部门提交申请材料，地市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在接

受申请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审核后报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

其他

职权

收件

申请人通过窗口或河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事项申请，

提交申请材料，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；依据

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；核对每个材

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，有

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

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：

1.擅自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

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的；

2.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

或者其他好处，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

的申请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的。

新闻

股

审核

受理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查，需补正材料的，

通知申请人一次性补正补充材料；材料完整的，提出

初步意见，转入决定步骤。

决定
实施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终审审查后，在承诺时限内

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决定。

送达
实施部门作出决定后，在规定时限内将办理结果送达

申请人。

服务电话：6336191 投诉机构：南阳市卧龙区委宣传部 投诉电话： 63310955

受理地点：南阳市卧龙区新闻出版局


